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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反思引渡问题

孟红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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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川大学 法学院
,

四川 成都 61 00 2 1)

【摘 要】 近年来
,

腐败问题成 了全球性问题
。

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的出台无疑对世界各国

联合起来同腐败作斗争打 了一支强心剂
。

对我国严惩贪污腐败犯罪
、

引渡外逃贪官及收回大量流

失国外的国有资产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保障
。

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
,

我们要达到这些目的
,

我国法

律要同世界接轨
,

就不得不反思《公约》中的有关引渡的问题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矛盾及不相容

之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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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 3年 10 月 3 1日
,

第 5 8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

审议通过 了 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》 (下文简称 《公

约 》 )
,

12 月 10 日
,

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代表中国

政府在《公约》上签字 lt]
。

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

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
,

对预

防腐败
、

界定腐败犯罪
、

反腐败国际合作
、

非法资产

追缴等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规范
,

无疑会对各国加

强国内的反腐行动
、

提高反腐成效
,

促进反腐国际合

作具有重要的意义
,

尤其是我国
。

来 自中国公安部的

资料显示
,

目前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

多人
,

涉案金额逾 700 亿元
,

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《离

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》报告指出
,

自中

国改革开放以来
,

大约有4 (X旧名腐败官员或其他人

员逃往国外
,

带走了约 500 多亿美元 的资金闭
,

我们

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
。

曾几何时
, “

捞了就跑
,

跑了就跑了
”

似乎成了贪官们心照不宣的
“

心诀
” 。

逃

往国外一度被他们视为逃避法律制裁
、

享用不义之

财的
“

天堂
” 。

而《公约》的批准加人无疑会对深受腐

败之害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
,

依照 《公约》中的

引渡条款和资产追缴条款
,

腐败官员及他们享乐的

赃款将很难在国外继续逍遥
、

藏匿
,

为了遏制这种资

金的非法流动
,

可以没收贪宫的赃款
,

同时
,

民心所

向的贪官引渡也有了国际法的保障
。

而打击贪官的

引渡问题重点依靠的还是国际间的合作
。

自从 1994

年我国和泰国签订第一个引渡条约以来
,

中国已经

加人 《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

约》
、

《关于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》 等 12 个包含引

渡条款的国际公约
,

并与 40 多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

约 t3j
。

这些双边
、

多边条约与《引渡法》
,

共同形成了

中国基本的引渡制度
。

中国对 《公约》的加人
,

显示了

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和诚意
,

但正义必须

有完善的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
,

否则
,

对打击腐

败
、

引渡外逃贪官预期成效的看好也只是海市屋楼

般的憧憬
。

就《公约》中的引渡外逃贪官条款方面
,

我

国的法律制度有明显的不完善之处
。

一
、

我国法律没有刑事缺席审判制度

在司法实践和涉外贪官引渡中
,

大量的具体案

例让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
:

刑事缺席审判
。

所谓刑

事缺席审判
,

指的是即使在犯罪嫌疑人本人不到庭

的情况下
,

司法机关也可以照样按照程序
,

依法起

诉
、

审判
,

并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
,

依法判决其是否

有罪川
。

因为不论在侦查
、

起诉
、

审判的任何阶段
,

都

有可能出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跑
、

外逃
、

死亡
、

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的情形
,

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

中并未规定缺席补差审判程序
,

诉讼因此常常处于

中止或终止状态
。

这样就会使被犯罪行为人侵犯的

被害人的财产无法及时返还
,

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诉

讼请求也有没立案的可能
。

反映在贪官外逃中
,

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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贪官犯罪嫌疑人无法被引渡
,

赃款无法被追回
。

根据

国际刑法中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t5j
,

在对潜逃贪官

的逃往国进行引渡申请或谈判时
,

一些国家往往会

根据其是否已被逃出国依法定罪而不是因为所谓的
“

政治原因
”

受迫害而作决定 ;一旦有了逃出国刑事

缺席审判的有罪判决
,

外逃贪官具备了罪犯身份
,

根

据 《公约》
,

一般情况下签约国就有义务支持引渡申

请
。

而我国的外逃贪官正是利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

中未有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漏洞
,

在逃往国内申请

所谓的
“

政治避难
”

来规避 《公约》和我 国刑法的制

裁
。

因为外逃人员中的主体经常是由公职人员甚至

高级公职人员构成
。

这些人往往利用 自己的政治身

份或者其他与政治有关的借 口为 自己的罪行开脱
,

对抗针对其开展的引渡合作
,

虽然中国在内的一些

国家的代表在谈判中要求在 《公约 》中明确宣布
:

在

引渡问题上
,

对腐败犯罪不适用
“

政治犯罪例外
”

原

则
。

但是另一部分国家则对此提出异议
,

他们担心某

些国家会打着反腐败的旗号迫害改革者或持不同政

见者
。

因此
,

刑事缺席审判的有罪判决就有着事实查

验和罪名确认的功能
。

为配合 《公约》的条款能更好

的为我国所用
,

应尽快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刑

事缺席审判制度
,

以便公约的条款可以直接适用
。

但

是
,

是否建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
,

就能成功的引渡

贪官呢 ?

二
、

我国贪利型犯罪 (经济犯罪
、

财产犯罪

和贪污贿赂犯罪 )同存在死刑刑罚与死刑犯不

引渡原则的矛盾

笔者认为
,

引渡外逃贪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

是否建立了缺席审判制度
,

而在于我们对贪官进行

刑事缺席审判定罪以后
,

能否成功的将其引渡回国
。

因为死刑犯不引渡原则是引渡的一项重要的排除原

则
,

已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
,

成为一项国际惯

例
。

而我国的贪利型犯罪是存在死刑的
,

按现行中国

法律来看
,

这些逃出去的贪官
,

无论从其贪污受贿的

数额之巨大
、

潜逃性质之恶劣
,

还是从其严重的社会

危害性来看
,

恐怕大多数人都逃不脱被判死刑的下

场 ;而按现在的国际惯例来看
,

死刑犯一般都不会被

引渡
。

这样我们可能就会面临一个尴尬境况
:

要么依

法判处死刑而贪官引渡不回来
,

缺席判决等于
“

一纸

空文
” ;要么为了引渡成功而不判处死刑

。

根据 《欧洲

引渡公约》第 n 条规定
: 根据请求 国的法律

,

可被判

处死刑的
,

将不引渡
。

但在请求国作出承诺保证不适

用死刑时
,

则可以引渡
〔71 。

但我国目前情形而言
,

为

引渡成功而保证不适用死刑明显的不符合刑法的规

定
,

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一致原则
,

同时也有

未审先判
、

行政权膺越司法权的窘相
,

与法治社会的

司法权独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
。

又有学者提出干脆

取消贪利刑犯罪的死刑
,

笔者对取消贪利刑犯罪的

死刑持相同观点
。

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
,

理论界
、

法

学界一直都在争论不休
,

无论是存是废各种理由都

十分的充足
,

在此
,

笔者不打算再作赘述
,

仅就 《公

约》中的引渡问题来谈贪利型犯罪死刑的取消
。

世界

上大多数国家都贪利型犯罪都没有死刑规定
,

因为

从最基本的刑罚报应论来讲
,

原始的等量报应刑讲

求的是
“
以眼还眼

,

以牙还牙
” ,

那么对
“

钱
”

的犯罪
,

也只能用
“

钱
”

来抵
,

不能用
“

命
”

来偿 ;再从黑格尔的

等值报应刑分析
, “

钱
”

的价值与
“
生命

”

的价值根本

不具有可比性
,

没有哪条命能用钱来相抵是合适的
,

即使是贪利成百上千万元
。

但是
,

我国国民对废除贪

利型犯罪的死刑在法律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
,

在我

国古老而沉重的历史长河中
,

死刑作为一种诸刑之

首的极其有效的社会保障手段
,

一直深人民心
。

针对

老百姓对贪官恨之入骨
,

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的观

点
,

马克昌教授指出
,

你不妨让人民自己做一个
“

选

择
” :
判决因经济犯罪而外逃的贪官死刑

,

而受死刑

犯一般不引渡国际惯例的限制
,

事实上这些被
“

纸
”

上定了死罪的人
,

还会照样在海外的潜逃地逍遥法

外地潇洒活着 ;而取消了死刑
,

表面上看是定罪量刑

比原来轻了
,

但由此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他们引渡

回来 (因为无期徒刑等判决是不受国际惯例引渡保

护的 )
,

让他们回来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
。

你问问老

百姓到底要哪个? 闭

因此
,

选择
“

依法判处死刑而贪官引渡不回来
,

缺席判决等于
“

一纸空文
”

;还是选择
“

为了引渡成功

而不判处死刑
” ,

这个
“

悖论
”

冲突恐怕即使是公约也

无法超越
。

而这个矛盾不解决
,

我们引渡回来的只能

是那些无期徒刑以下的
“

小贪官
” ,

而很多大贪官还

会照样逍遥法外
,

在国外继续过着自在的富家翁生

活
,

与
“
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”

的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
,

引渡回来的
“

小贪官
”

也许只能怪 自己贪得太少
,

够

不着死刑的标准
。

是否由此一来
,

贪官外逃的引渡就

根本无法解决了呢 ? 笔者认为也不尽然
。

依照引渡

条款和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
,

有两条途径可以选择
:

一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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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逃贪官做出不处以死刑的有罪判决 ; 二是建立

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同时
,

废除贪利型犯罪的死刑
。

就暂时性的临时功能而言
,

第一种方法可能会更快

捷
、

更直接
。

但就长远来看
,

笔者还是赞同第二种方

法
,

它更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刑罚的发展趋势
,

要

从根本上解决引渡中的两难问题的关键
,

就是要废

除贪利型犯罪的死刑
。

同时
,

《公约》给我们反腐败的

启示除了不仅表现在我们要加强引渡的国际合作和

完善国内立法上
,

强化预防措施
,

遏制腐败的滋生也

是公约明确规定的反腐措施之一
,

其重要性不言而

喻
。

很明显
,

公约试图通过预防原则的规定提醒各

国 : 相对于治标而言
,

治本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

之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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